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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院政〔2016〕327 号

关于印发《滨州学院引进社会捐赠

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、部门，校直各单位：

《滨州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研究

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并遵照执行。

滨州学院

2016 年 10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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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广泛争取社会各界对学校的支持，促进学校事业

持续健康发展，调动校内各部门、各单位及广大教职工为学校引

进社会捐赠的积极性，规范社会捐赠的使用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委托滨州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

会）负责全校社会捐赠的奖励工作。

第三条 奖励范围

通过合法途径为学校引进社会捐赠资金和捐赠资产（包括实

物类或权益类资产等）的单位和个人。

第四条 奖励方式

1.对引进捐赠资金的单位的奖励

对引进捐赠资金的单位，原则上按照“谁引进谁受益”的原

则，给予相应奖励。

（1）引进捐赠资金为非限定性资金，其支配权和使用权归

学校，学校按到位资金总额的 20％进行奖励，其中 10%列入管理

费，用于奖励有关人员以及列支必要的经费；10%列入单位发展

基金。

（2）引进捐赠资金为限定性资金，按协议约定支配和使用。

资金的使用范围为奖学金、奖教金、助学金的，按到位资金总额

的 5％进行奖励；其他用途的限定性资金，学校按到位资金总额

的 8％进行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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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引进捐赠资金个人的奖励

对于促进捐助，全程参与并负责捐赠资金到位的个人（非职

务行为，且与上述单位为主策划或参与完成的捐赠行为不重复），

学校根据捐赠资金的用途及金额进行奖励。

（1）引进捐赠资金为非限定性资金，其支配权和使用权归

学校，学校按到位资金总额的 8％对引资人进行奖励。

（2）引进捐赠资金为限定性资金，资金的使用范围为奖学

金、奖教金、助学金的，按到位资金总额的 3％奖励引资人；其

他用途的限定性资金，学校按到位资金总额的 5％奖励引资人。

3.对引进非货币捐赠资产的单位、个人的奖励

对于引进非货币（含实物类、权益类等）捐赠资产的单位或

个人，由基金会、计划财务处、审计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根据票

据或委托第三方共同认定其捐赠价值，参照限定性捐赠资金引进

奖励额度对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。

4.对协助学校引进捐赠的校外单位和个人的奖励

对协助学校引进捐赠的校外单位和个人的奖励，视引进捐赠

资金数额，单位或个人在引进工作中所起的作用、是否借助学校

资源以及资金使用有无限定条件等情况，按引进捐赠到位资金的

3％-5％进行奖励。

以上捐赠资金的类型由基金会根据签订协议情况认定。

第五条 奖励程序

（一）单位或个人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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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赠资金、资产到位后，凡符合奖励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分别

填写《滨州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单位申请表》或《滨州学院引

进社会捐赠奖励个人申请表》，报基金会秘书处。

（二）审核认定

1.基金会与相关单位或个人对引进社会捐赠的额度、类别、

使用范围、引进社会捐赠的单位和个人在相关工作中所起的作用

进行审核认定，并提出奖励方案。

2.当引进社会捐赠的单位和个人为两个及以上时，根据单位

和个人在引进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分别给予奖励，总奖励额度不超

过上述条款中规定的最高额度。

（三）学校审批

基金会将奖励建议方案上报校长办公会，经校长办公会批准

后实施。

（四）奖励资金的发放

1.学校设立专门的奖励基金，用于奖励在引进社会捐赠工作

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。

2.奖励单位资金转入单位账户，由各单位支配使用。奖励个

人资金转入个人工资账户，应支付的个人所得税税金由受奖个人

承担。

3.引进捐赠工作要严格区分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违规操作，弄虚作假，对借机谋取不正当利益、冒领

奖金者，要追缴奖金并严肃追究当事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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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滨州学院教育发展基

金会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滨州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单位申请表

2.滨州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个人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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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滨州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单位申请表

编号捐赠项目名称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单位

单位负责人 电话

联系人 电话

受赠单位 到账资金 到账时间

捐赠项目

概况

项目概括（建设内容、实施方案、预期效果、收益群体等）

（可另附纸）

申报奖励

比例
奖励金额 元

申请单位

在引进捐

赠资金过

程中的贡

献
（可另附纸）

负责人签字： 盖章： 年 月 日

相关单位

意见

（仅引进

社会捐赠

的单位为

两个及以

上时填

写）

负责人签字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负责人签字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负责人签字：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基金会意

见

负责人签字： 盖章： 年 月 日

校长办公

会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盖章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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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滨州学院引进社会捐赠奖励个人申请表

编号捐赠项目名称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 单位 电话

受赠单位 到账资金 到账时间

捐赠项目

概况

项目概括（建设内容、实施方案、预期效果、收益群体等）

（可另附纸）

申报奖励

比例
奖励金额 元

申请人在

引进捐赠

资金过程

中的贡献 （可另附纸）申请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相关申请人

意见

（仅引进社

会捐赠的个

人为两个及

以上时填

写）
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基金会意

见
负责人签字： 盖章： 年 月 日

校长办公

会意见
负责人签字： 盖章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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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15 日印发


